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案校內初審審核原則
	審核項目
	審核細目
	參 考 原 則 
	備 註

	一、計畫目的
與方式
	
	1.理念具合理性。

2.方式具可行性、有效性。

3.成效可質化、量化檢核。
	

	二、計畫內容
	（一）課程與教學
	1.符合學齡兒童階段，設計應有基本能力之學習課程。
2.能針對學生個體特殊性規劃個性化學習進程。
	

	
	（二）學習領域
	1.需參照國家課程領域規劃，並把握領域目標。
	

	
	（三）教材教法
	1.能以生活學習為主軸，且具體可行。

2.能依學生個別差異規劃實施。

3.需採用多元教學方法。
	含知識、技能、情意

	
	（四）學習評量
	1.兼顧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。

2.採用多元性評量方式。

3.訂有質化與量化之評量方式。
	

	三、師資及協同
教學人員
	
	1.應具有教學領域之專長或專業認證。

2.應有協同教學人員，共同規劃課程、教材，並實際擔任教學及評量。

3.附有協同教學人員簽章同意契約書。
	

	四、教學資源
及設備
	
	1.能規劃與運用社區、學校及教育文化機構資源。

2.能規劃與運用網路或其他方式尋求教學資源。
	如圖書館、博物館


